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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单位：武汉市蔡甸区发展和改革局
主管部门：武汉市蔡甸区人民政府



本次绩效结果
我们接受武汉市蔡甸区发展和改革局的委托（以下简称：区发展和改革局），对2020年“价格管理工作经费”项目进行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价格管理工作经费”项目完成年初设置绩效目标，综合评价结果“良好”。
    “价格管理工作经费”项目绩效指标设置2个一级指标，其中：产出指标设置4个二级指标（含数量指标、质量指标、时效指标、成本指标）；效益指标设置1个二级指标即社会效益指标。









评价工作组
组长： 段建武
[bookmark: _Toc532223567]评价小组成员：张蓉、陶余梦、李甜、程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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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概述
[bookmark: _Hlk40363032]为落实中央政策，进一步深化预算体制改革，切实加强财政资金的管理，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评价小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决定》、《蔡甸区财政局关于印发<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系列制度>的通知》（蔡财［2020］8号）、《蔡甸区财政局关于开展2021年区级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蔡财［2021］1号）等要求，秉承第三方评价应遵循的独立、客观、公平、公正原则，实施了必要的评价程序，完成了区发展和改革局2020年“价格管理工作经费”项目的产出指标、效益指标的绩效评价工作，并形成区级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bookmark: _Hlk10728951]一、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执行率情况
“价格管理工作经费”项目年初财政预算为135万元，调整后项目预算为135万元，截止2020年年底，执行财政资金135万元，执行率为100%。
2.完成绩效目标
“价格管理工作经费”项目是区发展和改革局常年性项目，内容包括做好民生价格管理，建立市场巡查工作机制，做好重要农产品市场价格监测，办结涉案财物价格认定案件，办理价格投诉等工作。
2020年区发展和改革局建立市场巡查工作机制，做好重要农产品市场价格监测，在疫情最严重时期，仍坚持每日对超市、集贸市场、电商配送、药店等进行市场巡查。共受理办结涉案财物价格认定案件92件。启动实施6万亩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通过评价，2020年较好完成“价格管理工作经费”项目年初绩效目标。
“价格管理工作经费”项目工作效果显著，获得各级部门好评。
3.未完成的绩效目标
“价格管理工作经费”项目产出指标、效益指标均按计划完成年初指标值。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预算执行情况分析
“价格管理工作经费”项目年度财政预算为135万元，主要用于做好民生价格管理，建立市场巡查工作机制，做好重要农产品市场价格监测，办结涉案财物价格认定案件，办理价格投诉等工作经费，全年执行财政资金135万元。明细如下：
[bookmark: _GoBack]“价格管理工作经费”项目支出明细表
	项目名称
	年初预算数/元
	调整预算数/元
	预算执行金额/元

	价格管理工作经费
	1,350,000.00 
	1,350,000.00 
	1,350,000.00 

	基本工资
	
	126,321.67
	126,321.67

	津贴补贴
	
	25,679.92 
	25,679.92 

	绩效工资
	
	158,025.24 
	158,025.24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7,107.32 
	7,107.32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25,032.48 
	25,032.48 

	住房公积金
	
	104,563.01 
	104,563.01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427,413.05 
	427,413.05 

	办公费
	
	203,834.56 
	203,834.56 

	印刷费
	
	3,200.00 
	3,200.00 

	水费
	
	143.15 
	143.15 

	电费
	
	18,078.19 
	18,078.19 

	邮电费
	
	5,726.67 
	5,726.67 

	差旅费
	
	5,928.00 
	5,928.00 

	工会经费
	
	111,549.74 
	111,549.74 

	生活补助
	
	22,184.00 
	22,184.00 

	费用补贴
	
	105,213.00 
	105,213.00 


[bookmark: _Hlk10726825][bookmark: _Hlk10625811]
2.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绩效指标设置2个一级指标，其中：产出指标设置4个二级指标（含数量指标、质量指标、时效指标、成本指标）；效益指标设置1个二级指标即社会效益指标。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根据评价原则，项目绩效产出指标完成较好，评价结果为较好。
产出指标设置4个二级指标（含数量指标、质量指标、时效指标、成本指标）。主要从项目的实际完成值情况进行评价。对于该项目的评价，评价小组主要采取了项目资料研究、访谈等方式进行资料归集、整理和分析，收集了项目实施单位的项目汇总资料，对项目产出涉及的指标进行评价。
1） 数量指标设置1个三级指标：办结涉案财物价格认定案件年度指标值92件，实际完成值92件。达到预期指标。
2） 质量指标设置1个三级指标：受理案件完成率	年度指标值100%，2020年受理的各项案件均按计划办结。达到预期指标。
3） 时效指标设置1个三级指标：完成及时率年度指标值100%，实际完成值100%。达到预期指标。
4） 成本指标设置1个三级指标：资金控制率年度指标值不超预算，实际未超年初预算。达到预期指标。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根据评价原则，项目绩效效益指标完成较好，评价结果为好。
效益指标设置1个二级指标即社会效益指标。主要评价项目实施所产生的社会效益，以及对社会的需求和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对于该项的评价，评价小组主要采取了案卷研究、访谈、实地调研等方式进行资料收集、整理和分析，对项目相关负责人进行访谈，并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来采集相关信息，对项目效益涉及的指标进行评价。
1） 社会效益指标设置1个三级指标：民生价格管理，2020年区发展和改革局建立了市场巡查工作机制，做好重要农产品市场价格监测。达到预期指标。
[bookmark: _Hlk10726856][bookmark: _Hlk10729032]三、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年初绩效指标中部分指标设置不够明确问题进行改进，建议细化指标值、更换或者设置新指标。
加强绩效目标和项目绩效目标监督管理。建议按照“绩效总目标——领域（处室）绩效目标——项目绩效目标”的层次，合理确定各个层级的绩效目标及考核指标值。
[bookmark: _Hlk10726891][bookmark: _Hlk10729044]四、下一步拟改进措施
1.下一步拟改进措施
下一步建议强化绩效目标可细化性，将部门整体的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工作任务，使之进一步清晰、量化。
2.拟与预算安排相结合情况
根据国家发展目标，以部门绩效为导向，对预算支出的过程进行绩效评价、再评价。
通过部门绩效评价，促进部门规范预算编制，提高预算编制的准确性，做好项目调查规划工作，并进一步提高预算执行率。
下一步会将绩效考评纳入对部门工作目标责任制考核范畴；对无效或低效的项目责任人，进行追责。
五、项目资金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分析
“价格管理工作经费”项目坚持专款专用，量入为出的原则，绩效评价中未发现有挪用资金情况。对项目资金进行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的管理监督。
“价格管理工作经费”项目资金到位及时，执行率良好，无年度预算调整，项目资金管理情况良好。
六、绩效评价方法及结果
1.绩效评价方法
评价方法主要采用成本效益分析法、比较法、最低成本法、公众评判法、因素分析法等。
成本效益分析法：是将一定时期内的支出与效益进行对比分析，以评价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比较法：是指通过对绩效目标与实施效果、历史与档期情况、不同部门、不用地区同类支出的比较，综合分析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最低成本法：是指对效益确定却不易计量的同类对象的实施成本进行比较，评价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公众评判法：是指通过专家评估、公众问卷及抽样调查等对财政支出效果进行评判，评价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因素分析法：是指通过综合分析影响绩效目标实现、实施效果的内外因素，评价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区发展和改革局2020年“价格管理工作经费”项目绩效评价根据其特点和评价工作的要求，选择比较法、公众评判法、统计计算法、实地考察等方法进行绩效评价分析，与此同时，我们将收集大量直接的统计资料进行分析研究。
2.评价结果
“价格管理工作经费”项目为常年性项目，按年度目标要求逐步实施，有效完成年度目标，通过项目实施建立市场巡查工作机制，做好重要农产品市场价格监测，做好民生价格管理，全心服务和保障民生，切实增进群众福祉等工作任务。
     对于能获得数据的指标，均完成年度指标值，项目绩效支出整体评价“良好”。




(本页无正文)
附件： 

1. 2020年度“价格管理工作经费”目标自评表
2．审计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
3．审计机构执业证书复印件
4. 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证书复印件


湖北正大会计师事务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陈菊英 
         中国•武汉
                                      中国注册会计师：张依为 
                                       2021年0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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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价格管理工作经费”目标自评表
[bookmark: LastView]单位名称：武汉市蔡甸区发展和改革局                                    填报日期：2021年03月30日

	项目名称
	价格管理工作经费

	主管部门
	武汉市蔡甸区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
	武汉市蔡甸区发展和改革局   

	预算执行情况（万元）
	资金来源
	预算数（A）
	执行数（B）
	执行率（B/A)

	
	一般预算内拨款
	135
	135
	100%

	
	 其中：预算内资金
	135
	135
	100%

	
	合  计
	135
	135
	100%

	年度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办结涉案财物价格认定案件
	92件
	92件
	达到预期指标

	
	
	质量指标
	办理价格投诉
	100%
	100%
	达到预期指标

	
	
	时效指标
	完成及时率
	100%
	100%
	达到预期指标

	
	
	成本指标
	资金控制率
	不超预算
	未超年初预算
	达到预期指标

	
	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民生价格管理
	做好民生价格管理
	建立市场巡查工作机制，做好重要农产品市场价格监测
	达到预期指标

	说明
	无





